
《桂林市雁山区招商引资激励办法（试行）》的起草说明
一、文件起草基本情况
为完善我区招商引资激励机制，不断扩大对外开放，提高招商引资质量，引进培育发展新动能，按照《广西招商引资激励办法》（桂政发〔2019〕27号）、《桂林市招商引资激励办法》（市政规〔2019〕15号）、《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切实加强我区利用外资工作的通知》（桂政办电〔2019〕110号）等相关政策，结合我区实际，拟定了《桂林市雁山区招商引资激励办法（试行）》。

二、文件起草过程
本文件的起草以上述文件的相关规定为基础，结合我区财政实力，参考桂林市七星区招商引资激励办法（试行）-星政规〔2022〕2号，自2023年1月开始起草，征求了发改局、工信局、商投局、财政局、司法局、审计局、文旅局、农业农村局、城投公司、农投公司等区直部门以及区相关领导的意见并修改完善。

三、文件框架及内容

《桂林市雁山区招商引资激励办法（试行）》分六个章节，主要内容包括:第一章对招商引资项目进行奖励，第二章对招商平台进行奖励，第三章对招商引资中介机构给予奖励，第四章激励吸引利用外资，第五章对招商引资贡献突出的公职人员给予奖励，第六章附则，具体内容如下：

（一）本办法涉及的奖励审核工作每年进行一次，每年第一季度由企业申报，雁山区商务和投资促进局负责实施审核，报雁山区相关会议研究确定。

（二）同一事项按“就高不就低、不重复享受”原则确定；对雁山区的经济、产业发展具有重大贡献或重大示范作用的，可采取“一事一议”的奖补办法。
（三）企业税收数据以税务部门提供的入库数据为准；涉及补助（奖励）资金资格的认定以有效票据、批文、证书、合同为准。招商引资项目业主不提供申报奖励材料或不配合开展专项审计、项目实地核查，导致招商引资项目奖励和招商引资中介奖励等工作难以开展的，视为放弃奖励。

（四）本办法（试行）由桂林市雁山区商务和投资促进局负责解释，原已经签订投资协议（合同），并在优惠政策期内的，继续按照原投资协议（合同）执行。

（五）享受本办法奖励、补贴和产业扶持的企业，在我区正常经营的存续期须不低于15年或达到投资协议约定年限。在此期间迁出我区的，企业已享受的奖励、补贴和产业扶持资金须全额退还，或按投资协议的约定处理。
（六）本办法（试行）自印发之日起施行，有效期2年。

四、主要依据
（一）《广西招商引资激励办法》（桂政发〔2019〕27 号）

（二）《桂林市招商引资激励办法》（市政规〔2019〕15号）

（三）《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切实加强我区利用外资工作的通知》（桂政办电〔2019〕110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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